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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公司高管实质上以主管部门直接任命为主，以及利

益分配随机性较强等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导致了国有公司缺乏必要

的权力制衡机制、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内部控制现象严重等一系列的

法人治理结构法治化问题。有必要通过大力吸收社会资金改善股权结构、建立

有效的现代企业目标管理制度，以及强化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织职能等法

治化途径，克服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足，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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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e owned shareholders are in an absolute control position，the company executives
are appointed directly by the departments in charge，and the randomnes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constitute the current sta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tate-owned companies together，which leads to a series problems，such as the
lack of necessary mechanis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no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and the serious phenomenon of internal control．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by absorbing the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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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an effective modern enterprise target management system，and strengthen
the company＇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board of supervisors，so that to overcome the
insufficient of state-owned companies ＇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Keywords: state owned company;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ule by law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治理机制，包括公司正常运作所必须的相关

制度、控制机制以及管理体系等诸多方面。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括以三权分立学说为基

础和核心，按照股东大会行使所有者权、董事会行使管理者权，以及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的原

则，使公司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协调，从而保证公司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发展［1］。国有公

司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和主要组成成分，基于法治的良好法人治理结构对于其本身的

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都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然而，由于国有公司本身的性质以

及历史传统的原因，我国的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整体上同现代法治的要求尚有一定的

距离。虽然近年来很多国有公司通过改革，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改革中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法治化路径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对促进国有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现状

虽然我国国有公司法人治理机构整体上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但通过近年来的改革，我国

国有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初步建立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

监事会为基本架构的法治化雏形，从而成为后续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基础。以下即从股权结

构、人事任免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三个方面对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现状进行具体

的介绍。
( 一) 国有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股东大会是代表所有者行使权力的机构，由于所有权的终极性，股东大会在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中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其他两个主要的权力机构，即董事会和

监事会均由股东大会产生并对股东大会负责。股东大会一般按照资本的比例行使表决权

力，并按照多数决的原则形成股东会决议。在股东多元化且不同股东出资比例大致均衡的

情况下，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可以很好地反映所有股东的意志，保证公司的发展能够充分考

虑所有股东的利益［2］。然而，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国有公司，都是国有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

位，甚至由国家完全控股［3］。国有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事实，导致在多数国有公司的股

东大会上，国有股东的表决权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代表人数分散且只占较小比例的社会资

本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根本不足以对国有大股东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而出现大股东操纵

股东大会，小股东权益被忽视，甚至受侵害的现象。而且由于行使国有股投票权的个体同股

票的所有者并不一致，很容易出现被收买或者不负责任地行使投票权的情况，导致股东大会

权能的虚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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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高管实质上以主管部门直接任命为主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均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以

及监事会三者为主要框架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然而，由于国有企业历史传统的影响，国有

公司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公司制的转换，但包括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高管在内的公司

高管虽然增加了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表决任命的行使，但在实质上仍然以主管部门直接任命

为主。经常是主管部门的直接任命在前，然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过表决对这种任命进行

形式上的追认［5］。公司高管由主管部门直接任命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命令所有的

控制不确定因素，提高运作效率的优势，但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背离了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互相

制衡的根本原则，不符合国有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要求。这种直接任命的方式不仅直

接导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力被架空，而且往往继承了国有企业厂长负责制的历史传统，

对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经营高管不加区分，董事长和总经理集中于一人，而其他经营高管

又同时兼任董事或监事职务。不仅造成经营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混淆，而且使国有公

司高管的人事任免权完全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不能与公司经营绩效形成直接的联系，对国

有公司经营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6］。
( 三) 利益分配随机性较强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利益分配属于公司的重大事务，原则上应当由股东大会决议，从而

保证利益分配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实施。然而，对于国有公司来说，由于国有股东处

于绝对优势地位，利益分配主要由相关主管部门自行决定。由于相关主管部门的决策人员

所代表的国有股东利益同个体的利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具体国有公司的利益分配过程中，

具有非常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主要表现在国有公司高管的薪酬与公司取得利润的比例

上。对于很多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完善的公司来说，国有公司高管的薪酬往往直接同公司效

益挂钩，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而对于很多国有公司，其高管的薪酬则同公司效益联系

很小或根本没有联系。即使那些高管薪酬同公司效益直接挂钩的国有公司，这种联系的紧

密程度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利益分配随机性较强，从根本上违反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求

形成科学、稳定激励机制的原则，从根本上不利于国有公司效益的增长。
二、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成熟的现状，必然导致一系列法治化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主

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 一) 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

国有公司股份结构单一，不仅直接导致股东大会的虚置化，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的均衡，使国有公司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国有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使其可

以非常轻易地控制股东大会，进而控制由股东大会产生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一方面，在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由国有股东控制，甚至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经营高管的任免均由

代行国有股东权力的相关主管部门直接控制，并且互相混淆的情况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经营高管分别行使公司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和经营权，通过权力制衡实现公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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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原则事实上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在相关主管部门事实上取代了股

东大会的作用，并可以直接任命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高管人员的情况下，国有公司的领导

人一般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控制着公司的董事会和经营高管，而且因为监事会成员一般

由经营高管兼任，事实上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监督作用，从而使其权力收不到任何有效的制

约［7］。因此，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关主管部门以及国有公司领导人权力

滥用风险的增加，从而不利于国有公司的顺利发展。
( 二) 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公司高管的任免并没有真正掌握在公司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

手中，而是由相关主管部门直接任免。由于相关主管部门同国有股东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

公司高管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主管部门的评价，并不直接取决于国有公司的效

益好坏。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公司高管将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和态度置于公司效益之上，

在两者相冲突的时候甚至不惜损害公司效益以迎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从而导致以促进

公司效益增加为目的的有效激励机制难以形成。另外，在公司高管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相

关主管部门的态度而不是公司效益增加的情况下，其必然努力维持公司的现状，不求有功但

求无过，表现为经营策略上的保守主义和薪酬制度上的平均主义，使公司员工缺乏必要的激

励，最终导致国有公司竞争力的严重不足。
( 三) 内部控制现象严重

内部控制主要指的是非公司股东的经营管理人员通过获得股东的授权从而获得的对公

司的实际控制能力。对于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说，内部控制的现象较一般企业更为严

重。相关政府部门作为授予国有公司高管经营管理权力的国有股份的代表者，其同国有公

司存在利益上的较大差异，从而缺乏对公司经营进行严格监督和有效激励的动力，导致国有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程度低下。这种法治化程度低下的状况即为国有公司高管充分

利用所掌握的经营管理权力，结党营私，通过损害公司利益实现一己私利提供了可能［8］。内

部控制现象的严重，不仅同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背道而驰，为国有公司高管的各种权力腐

败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损害了国有股份的真正持有人，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对

国有公司乃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路径

要充分发挥国有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就必须针对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

的缺陷，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完成法治化改造。
( 一) 通过大力吸收社会资金改善股权结构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存在的诸多缺陷，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国有股东的绝对控股

地位造成。客观地讲，为了保证国有公司的国有性质，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的利益服

务，国有股东保持控股地位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控股地位应当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即能够

形成实际的控股地位即可，而没有必要保持针对其他社会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从而使国有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全面失效，增大国有公司效益降低的发展风险。因此，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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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吸收社会资金改善股权结构，实现国有公司股东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保证国有公司法人治

理机构制衡机制的形成，是当前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法治化改革中必须施行的基础性措

施。具体来讲，国有公司改善股权结构的措施还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以扩大股权的增量

为主，依靠国有公司现有的资本存量，吸收对国有公司进一步发展有利的社会资金，以达到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做强做大的目的［9］。二是应当注意对吸收的社会资金进行慎重选择。国

有公司吸收资金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主要吸收对国有公司进一步发展具有战略意

义的资金，增资扩股的目的不仅在于要增大公司的规模，更要借助相关战略投资者的优势，

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国有公司增资扩股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

国有股权为主的原则，国有公司改善股权结构的目的是为现代化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

治化打下相应的基础，而不是将国有公司私有化。因此，国有公司增资扩股的规模必须以保

证国有股东的控股地位为前提。通过股权结构的改善，不仅能通过表决权增强的社会股东

对国有股东构成有效的制约，而且能有效避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高管实质上由相

关主管部门任免，从而使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分权制衡机制完全虚置局面的出现，为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打下牢固的基础。
( 二) 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目标管理制度

由于国有公司高管多数由相关主管部门直接任命，以及内部控制现象严重的原因，国有

公司员工尤其是高管阶层想要最大化自身利益，必须将主管部门和内部控制者的评价而不

是公司效益的好坏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导致国有公司高管对主管部门政治动向的过度关注，

以及公司内部拉帮结派行为的盛行，造成国有公司有效激励机的制普遍缺乏。因此，国有公

司必须在股权结构多元化，公司高管不再由主管部门直接任免而是由股东大会决议产生的

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目标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首

先，由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会通过公司年度发展目标，然后将这一发展目标在公司内部层层

分解，直接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员工。其次，公司必须同时制定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根据

不同部门和员工设定的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根据具体考核结果予以奖惩。最后，高管

的晋升以及薪酬待遇必须同目标管理考核的结果完全挂钩，亦即直接根据高管自身工作的

具体绩效决定其评价和利益分配。通过现代企业目标管理制度的建立，可以在国有公司形

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将公司高管的发展前途同公司绩效直接捆绑在一起，从根本上解决内部

控制严重，公司高管通过损害公司整体利益而获利的问题。
( 三) 强化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织职能

在国有公司高管由主管部门直接任免的情况下，国有公司形成了一把手全面负责的传

统，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掌握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其他高管兼职董事和监事，导致董事

会和监事会的职能虚化，公司高管尤其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权力缺乏必要制约，直接违背了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互相制衡的法治化原则，大大增加了国有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针对

这一问题的存在，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强化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组织职能的措施，实现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制衡机制的真正运作，保证国有公司的健康发展。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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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独立股东和独立监事。即使在国有公司股权多元化改革之后，由于国有股东的控股地位，

国有公司仍然存在忽略小股东利益，以及国有股东代表不忠实履行职责的可能。在这样的

情况下，设置超然于公司利益之外，从专业的角度对公司的运作进行干预和监督的独立董事

和独立监事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保证非控股股东方的董事和监事人数不少于董事会和

监事会总人数的 1 /3，从而在涉及到有关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决策中，非控股股东方的董

事和监事能够联合否决控股方的提案，从而对控股方可能的滥用公司权力的行为构成有效

的制约。第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同经营高管严格区分。原则上不允许经营高管兼任董

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保证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组织上的独立性，从而真正形成董事会的决策

权、监事会的监督权，以及经营高管的经营权互相制衡，协调配合的符合现代法治化原则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结语

由于国有公司在股权结构以及管理方式上的特点，在整体上同法治化原则下规定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有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必然对其市场竞争力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大其可持

续发展的风险。因此，在克服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足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

定进行法治化改造，是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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